
附件一

車輛產製廠商/進口人名稱：

                         （蓋章）

車輛產製廠商/進口人統一編號：

                             (蓋章)

負責人：

                         （簽章）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或代理人：           (簽章)

電話：

傳真：

E-mail：

說

明

項

目
□報廢中古汽、機車 □出口中古汽、機車

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申請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本公司(廠商)依據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5規定申請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

退還新車貨物稅案，符合減徵規定之汽車計    台、機車計    台，檢附相關文件，請准

予將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稅款

    □退還申請人。

    □抵繳申請人當月份或以後月份申報出廠車輛應納之貨物稅。

    □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

(註：以上退稅方式僅限勾選1項，退稅方式如有不同者，請分別填寫本申請書)

應

檢

附

文

件

一、貨物稅完稅照第1聯影本    份。

    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

    申請書影本   份。

二、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三、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報廢證明影

    本   份 。

四、中古汽車行車執照影本   份。

    中古機車行車執照影本   份。

五、環保署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

    或廢機動車輛回收證明影本   份。

六、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及換購新

    車明細表（含電子檔）。

七、戶口名簿影本(中古汽車或110年1月7日

  以前符合減徵規定之中古機車之車籍登

  記與新機車之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

  非同一人者，應附)   份。

八、中古機車與新機車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

  一人聲明書(110年1月8日以後符合減徵

  規定之中古機車之車籍登記與新機車之

  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一人者，

  應附)   份。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一、貨物稅完稅照第1聯影本    份。

    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

    申請書影本   份。

二、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三、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繳銷證明影

    本   份 。

四、中古汽車行車執照影本   份。

    中古機車行車執照影本   份。

五、出口報單出口證明聯影本及其

    他出口證明文件   份。

六、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及換購新

    車明細表（含電子檔）。

七、戶口名簿影本(中古汽車或110年1月7日

  以前符合減徵規定之中古機車之車籍登

  記與新機車之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

  非同一人者，應附)   份。

八、中古機車與新機車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

  一人聲明書(110年1月8日以後符合減徵

  規定之中古機車之車籍登記與新機車之

  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一人者，

  應附)   份。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